津农委[2005]40号
关于发布2005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计划项目指南的通知
市农口各局院，有农业的区、县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及市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贯彻科教兴农战略，强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促进农村科技进步，在调查研究和征求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2005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计划项目指南，现予发布。
附：2005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计划项目指南
　　　　　　　　　　
　　　　　　　　　　　　　　2005年7月7日
主题词：农业 科技 项目 指南 通知         (共印60份)  抄送： 与市政府签定科技合作协议的“三院两校”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05年7月7日 印发 

附：
2005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计划项目指南

2005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计划的指导思想是根据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及市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贯彻落实科教兴农战略，建立长效引导机制，通过组织实施科技项目，优化配置科教资源，强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持续促进农村科技进步，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提高我市农业综合竞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和郊区城市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该计划实行政府引导多元投入的原则、突出重点择优支持的原则、成熟成果集成配套的原则、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原则。

一、资助范围

支持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农业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开发、农业公益性重大工程配套技术转化和推广。
（一）种植业重点支持：
1、优质种子产业工程。包括：引进、推广优质、高产、抗逆新品种；建立新品种良种繁育体系，制定良种繁育技术规范；建设标准化种子生产基地；种子精加工，实施良种产业化；建设标准化区域试验体系；示范推广新品种综合配套栽培技术。

2、优质粮食增产工程。包括：建设高标准示范区，推广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作物优质高产品种；推广高产高效技术（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增施有机肥和保护性耕作等提高粮田基础地力和产能技术，高效节水、小麦半精播及培育壮苗和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等节本增效技术，小麦氮肥后移防早衰、玉米前重型栽培、水稻旱育稀植和小麦玉米两茬平作吨粮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以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为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技术到位率。
3、无公害蔬菜及绿色食品蔬菜（含食用菌）产业化示范。包括：建设无公害蔬菜和绿色食品蔬菜示范基地；建立无害化生产技术体系（示范推广复合种植和立体种养技术，菜田环境调控技术，土壤培肥与施肥技术，病虫草害防治技术；新品种和无害化新技术的引进示范；制定栽培技术规范等）；开发绿色食品蔬菜产业化技术（无公害蔬菜和绿色食品蔬菜包装、贮藏、运输技术等）。
4、黄瓜产业升级技术。发挥天津黄瓜科技和品牌优势，围绕做强做大黄瓜产业，重点支持黄瓜种业核心技术提升（黄瓜高新技术育种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施专用型、出口专用型、加工专用型等黄瓜新品种的成果转化；黄瓜良种规模化、标准化生产配套技术及高效推广模式应用。

5、名优稀特蔬菜与特色经济作物引进及生产。包括：引进新品种（系），建立良种繁育和生产基地。
（二）畜牧业重点支持：
1、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的引进与推广。包括：奶牛、猪、优质肉鸡（三黄鸡）等优良基因的引进；优良品种的选育选配技术推广；奶牛DHI性能测定技术；生猪优秀遗传基因科学利用技术；优质饲草新品种的引进与粗饲料贮存加工技术。

2．畜禽养殖生产环境的控制技术集成与推广。包括：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和有效利用技术的推广与示范。

3．安全畜产品生产技术集成与产业化开发。包括：高效、安全饲料配制技术和高效健康养殖标准化生产技术。

4．动物重大疫病监测与免疫预防新技术转化与示范。包括：畜禽疫病诊断与监测技术和重大疫病免疫防控新技术的熟化和应用。

5．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应用。包括：畜禽生产过程中药物残留、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综合快速检测技术。

（三）水产业重点支持：
1、海洋渔业资源增殖与生态环境养护技术。包括：滩涂贝类增殖；鱼虾类增殖与放流。
2、高效、优质、安全水产品养殖技术。包括：生态养殖、集约化养殖、池塘标准化养殖及利用微生态制剂水质调控技术。
3、重大流行性疾病预防与控制技术。包括：免疫技术、快速诊断技术、预测预报技术、安全药物技术。
4、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包括：水产品功能成份加工利用技术；超低温冷链加工技术。
（四）林果业重点支持：
1、林业生态建设与产业升级关键技术。包括：林业生态建设关键技术；森林保护技术；滨海盐碱地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湿地保护与利用技术。
2、优良品种的引进、复壮及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技术。包括：生态建设树种的引进、筛选；名、特、优果树的提纯、复壮以及标准化、规范化生产；优良花卉种质的引进及繁育。

3、促进产业发展的相关技术。包括：资源利用与设施；森林公园及森林旅游建设的相关技术。
（五）农业机械化重点支持：
1、设施农业（园艺）工程机械化。

2、旱作农业蓄水保墒与节水灌溉机械化。

3、设施水产养殖机械化。

4、水稻生产机械化。

5、精准农业技术。

（六）节水农业重点支持：
1、激光控制平地节水技术推广。
2、现代高效节水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包括：滴灌、微灌节水技术；渗灌节水技术；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灌溉施肥自动化控制技术。

3、微咸水灌溉技术。
4、山区人工汇集雨水高效利用技术。
5、小城镇生活污水低成本处理及农灌回用技术。
（七）农产品加工重点支持：
1、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包括：天然产物提取物及营养强化剂；大豆深加工技术应用与转化；淀粉的深加工及其转化；名特优农产品资源综合开发及产业化关键技术及装备。

2、农产品生物加工技术（微生物与酶工程）。包括：玉米浓醪燃料酒精发酵技术；果醋保健饮料生产技术；新型蛋白原料及动物油脂的综合利用；生物技术对农业废弃物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生物有机肥的开发、生物益生饲料的开发）。

3、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包括：农产品中重要农药、兽药和真菌毒素残留快速免疫检测试剂盒和试纸条的产业化生产与推广应用；防治蔬菜病害无公害生物菌剂的产业化生产与推广应用；转基因食品及农产品检测技术产业化生产与推广应用。

4、农产品加工与农业优势产业链延伸。包括：葡萄与酿酒农业优势产业链（原料葡萄的培育、酿酒技术及设备、食品卫生安全及快速检测）；乳液农业优势产业链（乳产品的安全及检测、乳品饮料生产技术）；猪、肉牛、肉羊产业链。
5、农产品保鲜新设施、材料。包括：果蔬生物保鲜剂生产及应用技术（果蔬生物涂被保鲜剂中试生产）；农产品低温物流技术（多功能微型预冷库中试）；城乡分散贮粮用保鲜袋及MA保鲜技术。
二、计划安排

2005年项目计划包括四部分：一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二是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三是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四是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引进项目。各项专项计划分三档资助，即重大项目资助1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50万元，一般项目20-30万元。

（一）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重点支持本市科研教学等研发单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科技新成果的转化及产业化。

（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　重点支持跨区县大规模实施的重大或重点项目，也支持少量以区县为单位的区域特色突出项目。

（三）农业科技合作项目　重点支持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的科技成果在本市转化和示范，其成果要填补本市科技空白，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优先支持与本市龙头企业的科技合作项目。

（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引进项目　重点支持在本市实施的品种更新换代和急需的新技术新设施的引进示范项目。

三、申报要求

（一）天津市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办公室（简称项目管理办公室）面向本市农业系统及非农业系统的涉农单位受理项目申请。

（二）申报项目，要填报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计划项目申请书，包括两部分，即简表（包括科技合作简表、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引进简表）、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的附件，主要是证明项目技术来源及成熟性的材料，包括：成果鉴定（审定）证书、专利批准文件、小试鉴定报告、知识产权归属、与科技合作单位之间的协议，行业准入的项目需要相关部门的许可证和批准证明等材料。农业企业还需提供相关的资质证明材料。申报项目时提交“项目申请书”一式十份，包括原件一份、复印件九份（每份单装一个文件袋，在文件袋上注明申报类别、项目名称、主申报单位）；“项目参加人登记表”一份；同时报“项目申请书”、“项目参加人登记表”软盘（3.5英寸）一张或发送电子邮件。

（三）非公益性项目的经费申请，需执行自筹为主，政府资助为辅的原则，否则不予受理。

（四）不受理重复立项项目。凡项目实质内容与市其他农业计划或科技计划相同并已立项实施的项目，不再受理。

（五）不受理现正承担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计划（推广、转化、合作、引进）尚未结题项目主持人的申报。

（六）项目申报统一由项目管理办公室受理。农口各局院、各区县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本地区项目的组织、推荐。除区域特色突出的项目外，原则上不受理区县申报的科技示范推广类项目。其他非农口单位需按专业归口，以市属农口业务局为主管部门申报。科技主管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报送到项目管理办公室。

项目管理办公室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301号   天津市科润黄瓜研究所后楼二楼207室    邮编：300192　　电话：（022）23005926、23005928（传真）　　　E​-mail: nwxmb@eyou.com。
（七）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计划项目申报受理时间各区县为2005年8月24日，市属各局院、大学等为2005年8月25日。逾期不受理。

（八）本项目指南、项目申请书及项目申请材料形式审查表可从天津农业和农村信息网（网址：www.tjaci.gov.cn）和天津农业科技信息网（网址：www.tjagri.ac.cn）下载。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200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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